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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文件按照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
本文件代替GB/T14344—2008《化学纤维 长丝拉伸性能试验方法》,与GB/T14344—2008相

比,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,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:

a) 更改了适用范围(见第1章,2008年版的第1章);

b) 增加了“隔距长度”“应力”“应变”“模量”“初始模量”“断裂功”“断裂韧度”等术语和定义(见第

3章,2008年版的第3章);

c) 增加了夹持器的型式推荐(见5.1.3);

d) 删除了纱框或类似装置[见2008年版的5.2b)];

e) 更改了实验室用水的要求[见5.2.5,2008年版的5.2f)];

f) 增加了“每一个卷装去除至少100m的表层丝”试样制备要求(见6.1.2.1);

g) 修改了无支撑卷装的试样制备[见6.1.2.2,2008年版的6.1.2a)];

h) 增加了无捻、无网络长丝和湿态测试的试样制备(见6.1.2.3和6.1.2.4);

i) 增加了调湿和预调湿———适用干态测试的要求(见6.2);

j) 修改了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、调湿时间(见6.2.1和6.2.2,见2008年版的6.2);

k) 增加了丝缕、可伸缩筒、加捻试样的预调湿和调湿的要求(见6.2.2.1);

l) 删除了强力量程、伸长量程(见2008年版的6.3.4和6.3.5);

m)更改了装样的要求(见7.2,2008年版的7.1.2);

n) 删除了钩接强力和打结强力(见2008年版的7.2和7.3);

o) 增加了断裂强度、定强力伸长率和初始模量的计算公式(见8.2,8.3和8.5);

p) 更改了模量、断裂功和断裂韧度的计算公式(见8.4、8.6和8.7,2008年版的8.3、8.4和8.5);

q) 删除了允差(2008年版的第9章);

r) 增加了“长丝施加捻度的推荐值”(见附录A);

s) 增加了“增加试验数量的计算方法”(见附录D);

t) 更改了“统计值计算”(见附录E,2008年版的附录C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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